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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注考办〔2012〕10 号 

 

 

 

 

转发广东省物价局《关于调整我省 

注册会计师考试收费问题的复函》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注册会计师考试办公室： 

现将广东省物价局《关于调整我省注册会计师考试收费问

题的复函》（粤价函[2011]62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市考办及

时到当地价格主管部门申（换）领《广东省收费许可证》（行

政事业性收费），实行收费公示。如有问题，请及时与省考办

联系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六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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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转发  注册会计师  考试  收费  复函 

  省注协考委办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6 月 8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25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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